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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為了大力推廣復和公義，我們除了定期刊載有關資訊於      外，我們

還舉行分享會、提供復和調解專業諮詢服務、積極舉辦「復和會議主持人證書訓練」

及設計了最新課程「復和理論與技巧進階訓練」等，期望每所學校均有教職員或社工

成為調解員以推動復和公義。

今期的精彩內容包括：「在校推行復和公義」分享會的要點、專題探討之「藝人

也要復和」、「網絡欺凌」現況與分析、復和調解經驗分享及中心活動資訊等。

分 享 會 的 要 點復和公義復和公義在

推行推行推行
校

鑑於學校人際衝突事件時有發生，例如學生口角、校園欺凌

或學生打鬥等，在面對著不同程度的衝突事件，學校的處理方式

可能是向相關的同學進行處分、派員進行輔導或報警處理等，不

論是哪一種的處理方法，其背後最終的目標都是保障學校裡每一

名學生能在安全、愉快的環境下學習及成長。當然我們期望學校

能採用「復和調解」手法處理衝突事件，讓事件可以得到真正的

處理。

為了讓公眾能更認識「復和調解」手法在本港學校

的應用，我們特別聯同城大青年

研究室於2007年12月7日假香港

城市大學舉辦「在校推行復和公

義」分享會，是日約有70位老師或

社工出席，現將當日分享會內容撮

要於後頁﹕

香 港 公 益 金 資 助 機 構
A BENEFICIARY OF THE COMMUNITY CHEST

黃成榮博士及江耀華先生

為是次分享會擔任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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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探討

（資料來源：網上）

 

近年來，在處理學生行為問題上看見部份學校努力及積極改善舊有的制度，例如：提倡訓導

與輔導合一，期望以多方及全面地照顧學生的需要。當復和調解手法要全面地在校推行，在過程

中或多或少都會面對著以下的挑戰﹕

當處於衝突情況下，容易產生負面情緒，例如：憤怒、傷心等。切忌讓負面情緒不斷擴大

以影響冷靜分析事件。因此，在極度憤怒的情況下，不妨暫時離開現場，待冷靜後才積極處理

事件，有時當我們靜下來的時候才發覺情況不是我們所認為的那麼糟。     

1 冷靜下來

在冷靜的階段，自我檢視是十分重要的一環，當中包括﹕在事件中的期望、自己與對方在

事件中的角色與責任及預計解決方案等。我們要提醒自己的出發點是妥善地處理事情，而非想

破壞彼此的關係。謹記對事不對人。

2 自我檢視

積極及冷靜地表達自己在事件中的想法與感受的同時亦要聆聽對方的感受，在表達與聆聽

的過程中，可增加雙方的了解及減少雙方誤會的產生。若我們將感受長期壓抑著，在忍無可忍

之日，負面的感受會轉化成負面說話及行為，破壞雙方關係。

3 雙方溝通

c.學生的情緒表達

認為學生不懂得有效地表達情緒會影響會議的進行。

解構
在正式召開會議前，主持會議者要分別面見各事件牽涉者

以了解他們在發生事件後的態度、出席會議的意願等，而調解

員可藉此面見給予當事人機會嘗試表達對事情的看法與感受。

我們期望當事人能有充足的心理準備下，透過會議過程來學習

和成長。

d.當事人堅決的態度

事件當事人堅持以懲罰性的方式處理，例如：報警。

解構
從外國的研究及成功個案中，絕大部份的受害人認為透

過會議能獲得更切合的補償及能滿足他們的需要，因而放棄

原先認為只有報警才能解決事件的信念。因此，我們可用以

上的例證說服當事人以復和會議方式處理，提升他們出席會

議的意願。

b.主持會議者的預備與技巧

部份老師認為主持調解會議者需要高深的技巧才能

推行，在沒有充足的準備下，老師沒有信心推行。

解構

主持會議者須掌握復和調解基本概念、會議進行程序及

提問技巧等，只要完成本中心主辦之兩天共13小時的訓練課

程便可。課程是國際復和實踐機構（IIRP）認可的，而且在

美國亦是廣泛地應用。

a.推行者的抗拒

部份老師認為採用新的手法以處理學生衝突事件會

較為費時，在忙碌的教學及校政事務上，老師感到推行

上的困難。

解構
推行復和調解手法是可以減低犯事學生重犯及雙方再起

衝突的機會，讓事件得到真正的處理。這樣能避免花上心力

於不斷重覆發生的衝突事件中。此外，本中心所提供的復和

會議主持證書訓練會教導參加者以稿本模式（Script Model）

進行調解會議。稿本模式詳列會議全程的講稿，會議主持人

在掌握基本的概念後可按講稿的流程進行會議。此模式能讓

老師更易掌握及運用相關手法。

在校推行
復和調解手法之挑戰與解構

小貼士小貼士復和 復和 復和 

藝人 也要復和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  生命教育顧問
北區區議員
黃成智先生

在『肥肥』沈殿霞的追思會上，資深藝人鄧光榮在台

上發言時，向沈殿霞前夫鄭少秋作出公開批評，鄭少秋即

時也在台上作出回應，事件在社會上引來不少的討論，而

傳媒將事件亦大肆炒作。從報章上報導，鄧與鄭沒有坐下

來溝通，聆聽對方的心聲，只是隔空對話，雖然鄭欣宜曾

以成熟表現以緩和衝突，但最終相方的問題至今仍未解決

及復和。

˙ 首先這個道歉記者會是在事件在社會上討論一段時間後進行，在

之前已有不少報導相中女藝人可能面對的傷害，相信陳冠希是

了解這些相片所帶來的禍害；

˙  在記者會上，他承認自己所做的事；

˙  說出當時拍這些照片並沒有公開的意圖；

˙  表示自己不能成為別人的模範；

˙  多次向由他的行為所帶來傷害的人（包括相中女藝人及她們的

家人，自己的家人等）表示歉意；

˙ 並清楚表示承擔責任及以法律行動來防止受害者繼續被傷害。

復和是重要的，人際間無時無刻產生衝突和傷

害，若不好好處理這些問題，人際間的和諧就難以達

到，對犯事者的懲罰，只是錯誤行為的後果，但未能

真正解決錯誤所帶來的損失（包括關係的損害與物質

的損失）與及檢討行為的機會。

復和不只是對受害者有幫助，也對真正想改過的

犯事者一個釋懷的機會。我有一個朋友，他因一時的

錯誤，將公帑運用在自己的家人身上，被廉政公署拘

捕，並控以貪污罪名，最後被判入獄9個月，在獄中

他向我說，十分後悔他的錯誤，雖然他的家人沒有怪

責他，他仍想向受害人作出道歉，但誰是受害人呢？

香港政府？香港市民？他決定出獄後，以義工服務作

藝人 

（資料來源：網上）

另外，在農曆年期間因藝人網上不雅照片事件，最後亦在案

中主角陳冠希公開向公眾道歉而暫告一斷落，陳的道歉有幾個元素：

雖然記者會後有人批評陳出來回應及承擔責任太遲，但整體來看，

大部份人接受這次道歉．陳冠希的記者招待會，可說是一個復和行動。

為對社會的補償，但可惜在出獄後，雖努力服務社

會，但仍未能向受害人作出道歉而不能釋懷，並患上

抑鬱症，最後以自殺了結心中鬱結，令人婉惜！

06年有機會到南京大學與一班國內的檢察員及法

官交流復和司法，在我們分享完第一節復和理論時，

一位南京大學教授十分鄭重地對我們說，復和理論讓

我們從新思考法律不只是要懲罰及判對或錯，更重要

的是要內裏有支持及鼓勵！

盼望鄧光榮能與鄭少秋復和；陳冠希，鍾欣桐，

以及其他有關的藝人與市民大眾復和，讓大家一起努

力共建和諧社會！

藝人網上不雅照片

鄧光榮公開批評

承
認
所
有
照
片
由
他
拍
攝 

在社會造成很大迴響
疑似藝人不雅照片事件

陳冠希望
      年青人汲取教訓
陳冠希望
      年青人汲取教訓
陳冠希望
      年青人汲取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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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永久退出
            香港娛樂園香港娛樂園

陳冠希望各界
        接受道歉

鄭少秋對鄧光榮炮轟不介懷 

承諾會照顧好欣宜

鄭少秋對鄧光榮炮轟不介懷 

承諾會照顧好欣宜

鄭少秋對鄧光榮炮轟不介懷 

承諾會照顧好欣宜

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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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

鄧光榮追思會上
鄧光榮追思會上

收口收口
炮轟鄭少秋 被指不合氣氛後

下一期再與大家分享「復和調解在校的應用 - 提問技巧」¸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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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網上）

 

近年來，在處理學生行為問題上看見部份學校努力及積極改善舊有的制度，例如：提倡訓導

與輔導合一，期望以多方及全面地照顧學生的需要。當復和調解手法要全面地在校推行，在過程

中或多或少都會面對著以下的挑戰﹕

當處於衝突情況下，容易產生負面情緒，例如：憤怒、傷心等。切忌讓負面情緒不斷擴大

以影響冷靜分析事件。因此，在極度憤怒的情況下，不妨暫時離開現場，待冷靜後才積極處理

事件，有時當我們靜下來的時候才發覺情況不是我們所認為的那麼糟。     

1 冷靜下來

在冷靜的階段，自我檢視是十分重要的一環，當中包括﹕在事件中的期望、自己與對方在

事件中的角色與責任及預計解決方案等。我們要提醒自己的出發點是妥善地處理事情，而非想

破壞彼此的關係。謹記對事不對人。

2 自我檢視

積極及冷靜地表達自己在事件中的想法與感受的同時亦要聆聽對方的感受，在表達與聆聽

的過程中，可增加雙方的了解及減少雙方誤會的產生。若我們將感受長期壓抑著，在忍無可忍

之日，負面的感受會轉化成負面說話及行為，破壞雙方關係。

3 雙方溝通

c.學生的情緒表達

認為學生不懂得有效地表達情緒會影響會議的進行。

解構
在正式召開會議前，主持會議者要分別面見各事件牽涉者

以了解他們在發生事件後的態度、出席會議的意願等，而調解

員可藉此面見給予當事人機會嘗試表達對事情的看法與感受。

我們期望當事人能有充足的心理準備下，透過會議過程來學習

和成長。

d.當事人堅決的態度

事件當事人堅持以懲罰性的方式處理，例如：報警。

解構
從外國的研究及成功個案中，絕大部份的受害人認為透

過會議能獲得更切合的補償及能滿足他們的需要，因而放棄

原先認為只有報警才能解決事件的信念。因此，我們可用以

上的例證說服當事人以復和會議方式處理，提升他們出席會

議的意願。

b.主持會議者的預備與技巧

部份老師認為主持調解會議者需要高深的技巧才能

推行，在沒有充足的準備下，老師沒有信心推行。

解構

主持會議者須掌握復和調解基本概念、會議進行程序及

提問技巧等，只要完成本中心主辦之兩天共13小時的訓練課

程便可。課程是國際復和實踐機構（IIRP）認可的，而且在

美國亦是廣泛地應用。

a.推行者的抗拒

部份老師認為採用新的手法以處理學生衝突事件會

較為費時，在忙碌的教學及校政事務上，老師感到推行

上的困難。

解構
推行復和調解手法是可以減低犯事學生重犯及雙方再起

衝突的機會，讓事件得到真正的處理。這樣能避免花上心力

於不斷重覆發生的衝突事件中。此外，本中心所提供的復和

會議主持證書訓練會教導參加者以稿本模式（Script Model）

進行調解會議。稿本模式詳列會議全程的講稿，會議主持人

在掌握基本的概念後可按講稿的流程進行會議。此模式能讓

老師更易掌握及運用相關手法。

在校推行
復和調解手法之挑戰與解構

小貼士小貼士復和 復和 復和 

藝人 也要復和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  生命教育顧問
北區區議員
黃成智先生

在『肥肥』沈殿霞的追思會上，資深藝人鄧光榮在台

上發言時，向沈殿霞前夫鄭少秋作出公開批評，鄭少秋即

時也在台上作出回應，事件在社會上引來不少的討論，而

傳媒將事件亦大肆炒作。從報章上報導，鄧與鄭沒有坐下

來溝通，聆聽對方的心聲，只是隔空對話，雖然鄭欣宜曾

以成熟表現以緩和衝突，但最終相方的問題至今仍未解決

及復和。

˙ 首先這個道歉記者會是在事件在社會上討論一段時間後進行，在

之前已有不少報導相中女藝人可能面對的傷害，相信陳冠希是

了解這些相片所帶來的禍害；

˙  在記者會上，他承認自己所做的事；

˙  說出當時拍這些照片並沒有公開的意圖；

˙  表示自己不能成為別人的模範；

˙  多次向由他的行為所帶來傷害的人（包括相中女藝人及她們的

家人，自己的家人等）表示歉意；

˙ 並清楚表示承擔責任及以法律行動來防止受害者繼續被傷害。

復和是重要的，人際間無時無刻產生衝突和傷

害，若不好好處理這些問題，人際間的和諧就難以達

到，對犯事者的懲罰，只是錯誤行為的後果，但未能

真正解決錯誤所帶來的損失（包括關係的損害與物質

的損失）與及檢討行為的機會。

復和不只是對受害者有幫助，也對真正想改過的

犯事者一個釋懷的機會。我有一個朋友，他因一時的

錯誤，將公帑運用在自己的家人身上，被廉政公署拘

捕，並控以貪污罪名，最後被判入獄9個月，在獄中

他向我說，十分後悔他的錯誤，雖然他的家人沒有怪

責他，他仍想向受害人作出道歉，但誰是受害人呢？

香港政府？香港市民？他決定出獄後，以義工服務作

藝人 

（資料來源：網上）

另外，在農曆年期間因藝人網上不雅照片事件，最後亦在案

中主角陳冠希公開向公眾道歉而暫告一斷落，陳的道歉有幾個元素：

雖然記者會後有人批評陳出來回應及承擔責任太遲，但整體來看，

大部份人接受這次道歉．陳冠希的記者招待會，可說是一個復和行動。

為對社會的補償，但可惜在出獄後，雖努力服務社

會，但仍未能向受害人作出道歉而不能釋懷，並患上

抑鬱症，最後以自殺了結心中鬱結，令人婉惜！

06年有機會到南京大學與一班國內的檢察員及法

官交流復和司法，在我們分享完第一節復和理論時，

一位南京大學教授十分鄭重地對我們說，復和理論讓

我們從新思考法律不只是要懲罰及判對或錯，更重要

的是要內裏有支持及鼓勵！

盼望鄧光榮能與鄭少秋復和；陳冠希，鍾欣桐，

以及其他有關的藝人與市民大眾復和，讓大家一起努

力共建和諧社會！

藝人網上不雅照片

鄧光榮公開批評

承
認
所
有
照
片
由
他
拍
攝 

在社會造成很大迴響
疑似藝人不雅照片事件

陳冠希望
      年青人汲取教訓
陳冠希望
      年青人汲取教訓
陳冠希望
      年青人汲取教訓

陳
冠
希
公
開
聲
明

擁
有
不
雅
照
片
的
版
權

宣佈永久退出
            香港娛樂園香港娛樂園

陳冠希望各界
        接受道歉

鄭少秋對鄧光榮炮轟不介懷 

承諾會照顧好欣宜

鄭少秋對鄧光榮炮轟不介懷 

承諾會照顧好欣宜

鄭少秋對鄧光榮炮轟不介懷 

承諾會照顧好欣宜

鄧
光
榮
失
禮
死
人
犯
眾
怒

鄧
光
榮
失
禮
死
人
犯
眾
怒

鄧光榮追思會上
鄧光榮追思會上

收口收口
炮轟鄭少秋 被指不合氣氛後

下一期再與大家分享「復和調解在校的應用 - 提問技巧」¸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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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和綜合服務中心　項目主任

張詠茵姑娘

「 你 有 沒 有 曾 經 使 用 電 郵 ？ 」 、 「 你 有 沒 有

嘗 試 與 人 網 上 聊 天 ？ 」 、 「 你 有 否 寫 網 上 日 記 的 習

慣？」、「你有否曾經在網站觀賞短片？」和「你有

沒有使用手機發放短訊？」，以上五條問題，相信不

少人全部題目的答案都是「有」。電子郵件、網上聊

天、網上日記、瀏覽網站和手機短訊等途徑提供一個

平台讓我們互相傳達訊息、分享相片或短片和表達自

己的感受。但是，大家有否留意這些互聯網上的途徑

可能成為「網絡欺凌」的工具呢？

什麼是「網絡欺凌」？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社會開始引申了一種新的

欺凌行為，就是「網絡欺凌」。「網絡欺凌」可以理

解成在網絡世界中發生的「文字及圖像欺凌」。欺凌

者利用互聯網、電子及個人通訊網路，惡意造謠、發

放侮辱性的消息∕片段或人身攻擊的言論，以嘲弄及

中傷受害者。

「網絡欺凌」的情況

        究竟「網絡欺凌」的現況是怎樣呢？我們從一些研

究及報章的報導中可有多一點的了解。美國、澳洲和

台灣曾經為青少年「網絡欺凌」的情況作出調查，在

二零零七年，美國的《青少年健康期刊》訪問了1500

多名10至15歲兒童，結果顯示34%受訪者表示去年曾

至少一次在網上遭人騷擾。另外，墨爾本大學教育學

系於同年也訪問了650名受訪者，32%年齡介乎12至17

歲的學生指自己是網上欺凌的受害人。以上兩項的調

查均顯示查中有超過三成的被訪者在網絡上受到騷擾

或成為網上欺凌的受害人。另外，台灣的兒童福利聯

盟在二零零七年亦為「網絡欺凌」的情況作出調查，

 

 

凌者現況調查報告」中，發現24％的學生做出一些對

別人造成傷害的玩笑舉動，不過自己沒有察覺的。

　　在香港，不少大學或機構曾經為校園欺凌作出調

查，惟有關「網絡欺凌」的調查就不多。其中香港善導

會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發表《認識欺凌》調查報告，結

果發現「網絡欺凌」情況正有上升趨勢。若我們有留意

的話，「網絡欺凌」的情況在香港也有發生。於二零零

六年五月，有一名女學生在課室內遭一班男學生欺凌，

其後同學將過程錄下並將有關片段放在互聯網上流傳。

不論發放片段者是有意或是貪玩，其舉動也是進一步將

欺凌事件嚴重化，透過廣泛流傳片段而進一步傷害當事

人。此外，一位14歲女生在報章中被大肆報導在會考

中取得9優成績，沒想到她的優異成績卻引來2000多個

留言在她的個人網誌上，當中涉及一些人身攻擊的言

論。由此可見，「網絡欺凌」有愈趨普遍的情況出現，

無論是「強者」或是「弱者」，我們都有機會受到「網

絡欺凌」，其傳播速度更是相當之快及廣泛，其傷害性

絕對可遠遠超過其他種類的欺凌。

「網絡欺凌」的普遍化

「網絡欺凌」普遍化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互聯網的普

及。香港青年協會於二零零七年進行一項有關青少年上

網的調查，結果顯示5%受訪學生稱自己為問題上網者

及21%為高危上網者，調查亦發現22%受訪者每天上網

多於4小時。無論是自己的朋友、同學或陌生人，他們

都會透過網絡上的途徑溝通。上網傳遞及收取訊息亦成

為他們常用的溝通方法，當中未能善用資訊科技所帶給

人們方便的好處，反而利用網絡上輕易地發放及收取訊

息的特點以成為他們欺凌別人的工具。 

　　另外，「網絡欺凌」普遍化的原因就是責任問題。

在現實世界裡，報章、電視或電台都在言論自由之下受

到法律的監管，犯法要受法律制裁，我們必須為自己

的言論負上責任。相反，大家運用網絡上的途徑，可以

自由地傳達檔案或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感受，我們彷彿毋

須為事件負上責任，因為在發達的資訊科技中要追究責

任亦非易事。就如在網絡世界，我們可以以「化名」或

「匿名人士」去攻擊別人，對方難以偵查身份及作出追

究。此情況亦會促使到一些學生在現實生活中不敢表現

自己的感受或經常受到欺凌的同學，在網絡世界以虛假

的身份向對方還以顏色，欺凌過後，可以一走了之。正

如近期網上不斷流傳疑似藝員不雅照片，網友不斷在互

聯網上透過電郵或討論區中發送或張貼照片，我們難以

搜尋和偵查源頭，因此亦難以追究事件。

何以預防及處理「網絡欺凌」？

「網絡欺凌」情況正有上升趨勢，學校應正視此現

象，設法處理。基於現時「網絡欺凌」的情況，我們建

議學校可有以下的預防及處理方法；

1. 訂定清晰規則：在學校內的網上班誌中，校方要與學

生訂立規則，例如：要以尊重的態度交流意見、所交

流的意見或資訊要與學術有關等，從而避免學生對同

學或老師作出人身攻擊等「網絡欺凌」行為。

2.  舉辦具教育性的活動：校方可安排「和諧校園」講座

、「如何健康地上網」壁報設計比賽等，讓學生明白

「網絡欺凌」對別人的影響性、教導學生正確上網

的知識和價值觀、學習適當的網上用語等，令學生

可以健康地上網。

3. 留意學生∕子女的行為：老師及家長要細心留意學

生或子女的行為表現，以避免他們沉迷上網的同

時，亦能及早發現「網絡欺凌」的情況以作出適當

的介入。例如：學生與子女會否在上完網之後表現

不開心、憤怒的模樣或靜默不語等。

萬一學校發生了「網絡欺凌」事件，學校可以

考慮以復和調解的方式來處理。首先，學校須要安排

時間分別單獨會面犯事者與受害者，了解發生事件的

經過、讓他們表達其感受及詢問他們是否願意進行調

解。如果雙方願意作出調解來處理問題，學校將安排

調解員與雙方進行調解。另外，學校應選擇適當的人

士作為雙方的支持者，如家長、老師和同學等。在調

解會議中，調解員會提供一個平台給犯事者和受害者

坦誠及真誠交流，讓犯事者於事件發生後，面對他們

所作行為的真實後果及責任和深切地認知他們對人的

傷害，受害人藉此可告訴犯事者他們的感受及傷痛，

並從傷痛中痊癒。

總結

「網絡欺凌」相比傳統的欺凌行為難以發覺，只

要一段文字、一張照片或一段影片，利用最基本的網絡

發放技術，按下按鍵傳送，便可以匿名散播，其散播速

度的威力相當之大。要打擊「網絡欺凌」，相信有一定

的難度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我們必須對此欺凌行

為提高警覺，以免「網絡欺凌」的情況惡化。

「網絡欺凌」 

的現況與分析 

「網絡欺凌」 

的現況與分析 

「網絡欺凌」 

的現況與分析 

 
 

調查顯示5%受訪學生稱自己為問題上網者及21%為高危上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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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和綜合服務中心　項目主任

張詠茵姑娘

「 你 有 沒 有 曾 經 使 用 電 郵 ？ 」 、 「 你 有 沒 有

嘗 試 與 人 網 上 聊 天 ？ 」 、 「 你 有 否 寫 網 上 日 記 的 習

慣？」、「你有否曾經在網站觀賞短片？」和「你有

沒有使用手機發放短訊？」，以上五條問題，相信不

少人全部題目的答案都是「有」。電子郵件、網上聊

天、網上日記、瀏覽網站和手機短訊等途徑提供一個

平台讓我們互相傳達訊息、分享相片或短片和表達自

己的感受。但是，大家有否留意這些互聯網上的途徑

可能成為「網絡欺凌」的工具呢？

什麼是「網絡欺凌」？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社會開始引申了一種新的

欺凌行為，就是「網絡欺凌」。「網絡欺凌」可以理

解成在網絡世界中發生的「文字及圖像欺凌」。欺凌

者利用互聯網、電子及個人通訊網路，惡意造謠、發

放侮辱性的消息∕片段或人身攻擊的言論，以嘲弄及

中傷受害者。

「網絡欺凌」的情況

        究竟「網絡欺凌」的現況是怎樣呢？我們從一些研

究及報章的報導中可有多一點的了解。美國、澳洲和

台灣曾經為青少年「網絡欺凌」的情況作出調查，在

二零零七年，美國的《青少年健康期刊》訪問了1500

多名10至15歲兒童，結果顯示34%受訪者表示去年曾

至少一次在網上遭人騷擾。另外，墨爾本大學教育學

系於同年也訪問了650名受訪者，32%年齡介乎12至17

歲的學生指自己是網上欺凌的受害人。以上兩項的調

查均顯示查中有超過三成的被訪者在網絡上受到騷擾

或成為網上欺凌的受害人。另外，台灣的兒童福利聯

盟在二零零七年亦為「網絡欺凌」的情況作出調查，

 

 

凌者現況調查報告」中，發現24％的學生做出一些對

別人造成傷害的玩笑舉動，不過自己沒有察覺的。

　　在香港，不少大學或機構曾經為校園欺凌作出調

查，惟有關「網絡欺凌」的調查就不多。其中香港善導

會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發表《認識欺凌》調查報告，結

果發現「網絡欺凌」情況正有上升趨勢。若我們有留意

的話，「網絡欺凌」的情況在香港也有發生。於二零零

六年五月，有一名女學生在課室內遭一班男學生欺凌，

其後同學將過程錄下並將有關片段放在互聯網上流傳。

不論發放片段者是有意或是貪玩，其舉動也是進一步將

欺凌事件嚴重化，透過廣泛流傳片段而進一步傷害當事

人。此外，一位14歲女生在報章中被大肆報導在會考

中取得9優成績，沒想到她的優異成績卻引來2000多個

留言在她的個人網誌上，當中涉及一些人身攻擊的言

論。由此可見，「網絡欺凌」有愈趨普遍的情況出現，

無論是「強者」或是「弱者」，我們都有機會受到「網

絡欺凌」，其傳播速度更是相當之快及廣泛，其傷害性

絕對可遠遠超過其他種類的欺凌。

「網絡欺凌」的普遍化

「網絡欺凌」普遍化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互聯網的普

及。香港青年協會於二零零七年進行一項有關青少年上

網的調查，結果顯示5%受訪學生稱自己為問題上網者

及21%為高危上網者，調查亦發現22%受訪者每天上網

多於4小時。無論是自己的朋友、同學或陌生人，他們

都會透過網絡上的途徑溝通。上網傳遞及收取訊息亦成

為他們常用的溝通方法，當中未能善用資訊科技所帶給

人們方便的好處，反而利用網絡上輕易地發放及收取訊

息的特點以成為他們欺凌別人的工具。 

　　另外，「網絡欺凌」普遍化的原因就是責任問題。

在現實世界裡，報章、電視或電台都在言論自由之下受

到法律的監管，犯法要受法律制裁，我們必須為自己

的言論負上責任。相反，大家運用網絡上的途徑，可以

自由地傳達檔案或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感受，我們彷彿毋

須為事件負上責任，因為在發達的資訊科技中要追究責

任亦非易事。就如在網絡世界，我們可以以「化名」或

「匿名人士」去攻擊別人，對方難以偵查身份及作出追

究。此情況亦會促使到一些學生在現實生活中不敢表現

自己的感受或經常受到欺凌的同學，在網絡世界以虛假

的身份向對方還以顏色，欺凌過後，可以一走了之。正

如近期網上不斷流傳疑似藝員不雅照片，網友不斷在互

聯網上透過電郵或討論區中發送或張貼照片，我們難以

搜尋和偵查源頭，因此亦難以追究事件。

何以預防及處理「網絡欺凌」？

「網絡欺凌」情況正有上升趨勢，學校應正視此現

象，設法處理。基於現時「網絡欺凌」的情況，我們建

議學校可有以下的預防及處理方法；

1. 訂定清晰規則：在學校內的網上班誌中，校方要與學

生訂立規則，例如：要以尊重的態度交流意見、所交

流的意見或資訊要與學術有關等，從而避免學生對同

學或老師作出人身攻擊等「網絡欺凌」行為。

2.  舉辦具教育性的活動：校方可安排「和諧校園」講座

、「如何健康地上網」壁報設計比賽等，讓學生明白

「網絡欺凌」對別人的影響性、教導學生正確上網

的知識和價值觀、學習適當的網上用語等，令學生

可以健康地上網。

3. 留意學生∕子女的行為：老師及家長要細心留意學

生或子女的行為表現，以避免他們沉迷上網的同

時，亦能及早發現「網絡欺凌」的情況以作出適當

的介入。例如：學生與子女會否在上完網之後表現

不開心、憤怒的模樣或靜默不語等。

萬一學校發生了「網絡欺凌」事件，學校可以

考慮以復和調解的方式來處理。首先，學校須要安排

時間分別單獨會面犯事者與受害者，了解發生事件的

經過、讓他們表達其感受及詢問他們是否願意進行調

解。如果雙方願意作出調解來處理問題，學校將安排

調解員與雙方進行調解。另外，學校應選擇適當的人

士作為雙方的支持者，如家長、老師和同學等。在調

解會議中，調解員會提供一個平台給犯事者和受害者

坦誠及真誠交流，讓犯事者於事件發生後，面對他們

所作行為的真實後果及責任和深切地認知他們對人的

傷害，受害人藉此可告訴犯事者他們的感受及傷痛，

並從傷痛中痊癒。

總結

「網絡欺凌」相比傳統的欺凌行為難以發覺，只

要一段文字、一張照片或一段影片，利用最基本的網絡

發放技術，按下按鍵傳送，便可以匿名散播，其散播速

度的威力相當之大。要打擊「網絡欺凌」，相信有一定

的難度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我們必須對此欺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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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5%受訪學生稱自己為問題上網者及21%為高危上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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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和綜合服務中心　項目主任

楊家儀姑娘

從賠償到從賠償到成長成長

事件經過

會議日期：  二零零七年一月

會議時間：  下午五時至六時半

會議地點：  學校課室

出  席  者：  亞康（犯事者）及其母親、亞迪（受害人）、其母親及

       外婆、 學校訓育主任、校長、學校社工、調解員

個案分享個案分享
個人資料均作修改及使用假名，以保護服務對象的身份

會議過程

若此面見純粹以賠償的角度出發，整個討論的氣氛可能會變得僵硬，彼此會據理力爭，希望在

賠償中付出最少；學生與學生之間的關係亦因此而受影響，他們會自責為何貪玩？為何不拒絕對方？

復和調解提供亞迪及亞康一個成長的契機，亞迪明白向別人表達自己想法的重要；同時亞康亦

了解尊重別人意願的重要，以及做錯事後如何負責任。賠償是補償亞迪受傷的其中一個方法，而不是

整件事的核心，重要的是孩子從事件中成長及得到父母的支持。

  

經驗分享

同工「講」場

亞迪是一個五年級學生，他性格文靜，經常成為同學作開玩笑的對象，雖然如此，亞迪對同學仍

很友善，同學對他也適可而止。亞康是亞迪的同班同學，為人單純，但性格衝動，喜歡與同學作伴。有

一日，亞康於午飯後想跟亞迪玩追逐遊戲，亞迪不想參與便獨自離開課室，亞康從後追上，期間亞康失

去平衡，撞到亞迪，亞迪的門牙因撞向牆邊而斷掉，牙血立即流出，班內大部份同學目睹此事而受驚。

由於亞迪須要補上假牙，費用昂貴，而亞迪的家庭經濟狀況不太理想，加上其家長認為此事由亞

康引起，必須負上責任。經訓育主任及學校社工商量後，決定以「復和調解」處理兩位同學之間的關係

及補償事宜。

 

調解員介紹每位出席者，然後說出他們與犯

事者（亞康）及受害人（亞迪）的關係，調解員

先請亞康講出事發經過、當時的感受及如何影響

其他人，讓受害人及其家長了解犯事者的動機及

其悔意。接著，亞迪講出事件中的感受，讓亞康了

解自己所做的事對亞迪的影響。亞康整個過程也低著

頭，默不作聲。

經過雙方表達事件的看法和感受後，亞康很快便跟亞迪道歉，而亞迪亦原諒了他，雙方的關係

很快便得到修補。但當雙方家長表達感受及最關注的項目時，亞迪的母親表示對方需負起全部治療開

支，亞康的母親卻認為亞迪也有責任拒絕與

亞康玩。二人爭持不下，令氣氛僵

持起來，調解員建議把會議暫

停，讓雙方冷靜及進行個別

游說，盡量拉近彼此的分

歧。經過一輪的談判，

雙方家長願意各付一半

的治療開支。然後，在

「補償協議書」內寫上

補 償 的 細 則 ， 並 請 雙 方

家長簽名作實，再由輔育主

任及社工作見證人，整個調解

過程亦隨之而順利完成。

 

 

犯事者母親 

受害人 

受害人母親 

受害人外婆 輔育主任 

 

犯事者 

 

  

社工

調解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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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顧問：黃成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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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包彩珍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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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公司：以勒創意設計

本人∕團體願意支持及回應貴中心，形式為：

□ 捐贈 ________  元作支持發展服務        □ 派出 ________ 位義工參與2008年4月26日（星期六）的賣旗活動

個人  /  團體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資料

支票抬頭請寫「復和綜合服務中心有限公司」或“Centre for Restora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Limited＂，

連同此表格寄回九龍尖沙咀郵政信箱 99050 號。

捐款方法

以支票形式

可直接存入善款於匯豐銀行戶口 178-0-057244，存根連同此表格，寄回本中心作記錄。

（凡捐助 $100 元或以上可獲發免稅收據）

以銀行存款形式

賣旗活動報名表 / 回應表格

「和晴集」是復和綜合服務中心出版的刊物，版權所有，欲轉載本通訊內容須先得到本中心同意。

資訊速遞資訊速遞

如對今期內容有任何意見、指教或查詢，歡迎與我們聯絡，你們所給予的寶貴建議可助我們將來做得

更好！請把建議連同個人姓名、電話及電郵地址，寄往「九龍深水埗麗閣村麗荷樓301室復和綜合服務中

心收」，封面請註明「期刊意見」，我們將會贈送精美禮品乙份以作答謝。

請支持2008年4月26日（星期六）港島區賣旗日

我們希望藉著是次賣旗活動之款項推行更廣泛和全面的生命教育課程，讓學童明白生命的價值及意義，學

懂愛惜及尊重生命，欣賞他人長處及減少與人衝突。

是次賣旗日籌款目標為40萬，需2000名義工協助。惟至今義工人數與目標相距甚遠，現向各界發出呼籲：

誠邀大家鼎力支持是次賣旗活動。

為鼓勵及多謝學校∕機構積極參與是次賣旗活動，所有參與賣旗之義工將獲發感謝狀，以及可按學校∕機

構需要安排旅遊巴接送義工往返。我們亦特設「愛心義工榜」頒發冠、亞、季獎項以表揚招募最多賣旗旗袋義

工的團體。此外，我們亦特設「愛心服務回饋計劃」，倘貴校∕機構有意推廣生命教育並派出25名或以上之賣

旗旗袋義工，本中心可免費提供有關生命教育之講座或課程。

急急呼籲呼籲緊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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